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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B3_95_E8_80_83_E8_c36_50284.htm 第三节 国家 国家的国际

私法主体资格 特殊性： A．主权者 B．在国际民商事法律关

系中以当事者和主权者双重身份出现 C．以国家名义由授权

机关和负责人进行 D．以国库财产作后盾 E．国家及其财产

享有豁免 国家及其财产豁免 国家及其财产豁免的概念 在国际

交往中一个国家及其财产未经其同意免受其他国家的管辖与

执行措施的权利 国家及其财产豁免问题的产生 国家及其财产

豁免权的内容 内容：管辖豁免，诉讼程序豁免和执行豁免（

管辖是基础，管辖放弃不等于后面两个程序也放弃） 关于国

家及其财产豁免的理论A．绝对豁免论；B．限制豁免论：非

主权行为不享有豁免 国家及其财产豁免与国家的民商事法律

责任 中国的实践 1980年参加的《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

》规定，缔约国就油污损害赔偿案件放弃对油污损害所在缔

约国法院的管辖豁免 1．我国坚持国家及其财产豁免是国际

法上的一项原则，反对限制豁免论和废除豁免论； 2．坚持

国家本身或者说以国家名义从事的一切活动享有豁免，除非

国家自愿放弃豁免； 3．实践中把国家本身的活动和国有公

司和企业的活动区别开来； 4．赞成通过国际协议来消除各

国在国家及其财产豁免问题上的分歧； 5．外国侵犯中国的

国家及财产豁兔权，中国可以采用相应的报复措施； 6．中

国到外国法院特别出庭抗辩该外国法院的管辖权，不得视为

接受该外国的管辖权。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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